
证券代码:600196�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17-009

债券代码:122136� � � �债券简称:11复星债

债券代码:136236� � � �债券简称:16复药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召开

,

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

审议通过关于《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所涉限制性

A

股股票

第三期解锁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以及

201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

东会审议通过的《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第一期激励

计划”

)

的相关规定

,

董事会认为

:

第一期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

A

股股票第三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

除

吴壹建先生、 胡江林先生及倪小伟先生所持限制性

A

股股票因离职而无法满足解锁条件已由本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回购注销外

,

其余

24

名第一期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相应限制性

A

股股票均满足第三期解锁条件

,

其所持有的总计

1,259,360

股限制性

A

股股票可申请解锁。

由于本公司执行董事姚方先生、吴以芳先生为第一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其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

其余董事

(

包括

4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

)

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第一期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

A

股股票第三期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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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召开

,

全体监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关于《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所涉限制性

A

股股票

第三期解锁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以及

201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

东会审议通过的《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第一期激励

计划”

)

的相关规定

,

经核查后

,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

:

第一期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

A

股股票第三期解锁

条件已经成就

,

除吴壹建先生、胡江林先生及倪小伟先生所持限制性

A

股股票因离职而无法满足解锁条件已

由本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回购注销外

,

其余

24

名第一期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相应限制性

A

股股票均满足

第三期解锁条件

,

其所持有的总计

1,259,360

股限制性

A

股股票可申请解锁。

由于本公司监事李春先生为第一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其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

其余监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

: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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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A股股票

第三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

:1,259,360

股

A

股

●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2017

年

1

月

19

日

一、第一期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

一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2013

年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后

,

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

二

)

根据与中国证监会的沟通反馈

,

本公司对《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

2013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2013

年第四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以下

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或“第一期激励计划”

);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第一期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

意见。第一期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

三

)2013

年

12

月

20

日本公司以现场会议、网络投票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

(

以下简称 “股东大

会”

),

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建议授予并授权董事会处理本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第一期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

A

股股票授予日、在激

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A

股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

A

股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四

)

本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第一期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2014

年

1

月

7

日

,

并同意向

28

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403.5

万股限制性

A

股股票

;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于同日对第一期

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

五

)

本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披露了《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

,

至此

,

本公司已根据第一期激励计划完成相关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及登记工作

,

总计向

27

名激励对象授予

393.5

万股限制性

A

股股票。

(

六

)

本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未解锁限制性

A

股股票的议案。因激励对象吴壹建先生、胡江林先生、倪小伟

先生已分别辞去于本公司的任职

,

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

单位的劳动合同

,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

据第一期激励计划

,

经董事会审议及监事会核查

,

同意本公司收回原代管的回购注销限制性

A

股股票所对应

的

2013

年度现金股利

;

同意将吴壹建先生、胡江林先生、倪小伟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

231,000

股限制

性

A

股股票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6.08

元

/

股

,

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1,404,480

元。该部分股票已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注销。

同日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

性

A

股股票第一期解锁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及监事会核查

,

认为除吴壹建先生、胡江林先生、倪小伟先生因

离职致其所持限制性

A

股股票不满足解锁条件并由本公司予以回购注销外

,

其余

24

名第一期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所持限制性

A

股股票均已满足第一期解锁条件

,

其持有的共计

1,222,320

股限制性

A

股股票可申请解锁。

(

七

)

本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7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

A

股股票第二期解锁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及监事会

核查

,

认为

24

名第一期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

A

股股票均已满足第二期解锁条件

,

其持有的共计

1,222,

320

股限制性

A

股股票可申请解锁。

(

八

)

本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会

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

A

股股票第三期解锁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及监

事会核查

,

认为

24

名第一期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

A

股股票均已满足第三期解锁条件

,

其持有的共计

1,259,360

股限制性

A

股股票可申请解锁

(

以下简称“本次解锁”

)

。

本次解锁完成后

,

基于第一期激励计划所授予的全部限制性

A

股股票均已上市流通。

二、第一期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三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

一

)

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第一期激励计划

,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

A

股股票适用不同的锁定期

,

分别为

1

年、

2

年和

3

年

,

均自授

予日起计。其中第一期解锁的时间为

:

自授予日起满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止

,

解锁比例为

33%;

第二期解锁的时间为

:

自授予日起满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

解锁比例为

33%;

第三期解锁的时间为

:

自授予日起满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至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

解锁比例为

34%

。

本公司确定以

2014

年

1

月

7

日作为第一期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

A

股股票的授予日。截至本公告日

,

第一期

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涉及的限制性

A

股股票锁定期已届满。

(

二

)

关于解锁条件的规定

根据《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

,

第一期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需满足如下条件

:

1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

单位

(

以下简称“本集团”

)

层面业绩考核

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5.6

亿元、

2015

年营业收入不

低于人民币

125

亿元

,2015

年制药业务研发费用占制药业务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5.0%;

除此之外

,

限制性

A

股股票锁定期内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达到“合格”及以上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解锁的资格。

(

三

)

解锁条件满足情况

1

、本集团层面业绩考核

(1)

本集团

2015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

16.56

亿元、营业收入

人民币

126.09

亿元

,2015

年制药业务研发费用占制药业务销售收入的比例为

6%;

(2)

本集团

2015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24.60

亿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人民币

16.56

亿元

;

本集团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平均水平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亿元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１．６６ ６．６１ ５．６５ ５．６５

２０１２

年度

１５．６４ １５．６４ ８．６１ ８．６１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２７ １５．８３ １０．２６ １０．２６

平均水平

１５．８６ １２．６９ ８．１７ ８．１７

据此

,

本集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均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综上

,

本集团

2015

年度财务业绩指标达到第一期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三期解锁所需达到的业绩考核目标。

2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根据《考核管理办法》

,

除吴壹建先生、胡江林先生、倪小伟先生因离职致其所持限制性股票已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由本公司回购注销外

,

其余

24

名第一期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2016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合格。

综上所述

,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第一期激励计划所约定的第三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

本次解锁与已披露的

第一期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解锁所涉激励对象及限制性

A

股股票数量

单位

:

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根据第一期激励

计划获授的限制

性

Ａ

股股票数量

本次解锁所涉

限制性

Ａ

股股票

数量

本次解锁数量占激

励对象根据第一期

激励计划已获授限

制性

Ａ

股股票比例

１

姚方 执行董事、联席董事长

５４．８ １８．６３２ ３４％

２

吴以芳 执行董事、总裁、首席执行官

１３．９ ４．７２６ ３４％

３

汪诚 高级副总裁、首席投资官

２２．５ ７．６５０ ３４％

４

李东久 高级副总裁

２３．９ ８．１２６ ３４％

５

周飚 高级副总裁

１３．３ ４．５２２ ３４％

６

关晓晖 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

１１．１ ３．７７４ ３４％

７

陈玉卿 高级副总裁

７．２ ２．４４８ ３４％

８

王可心 高级副总裁

１５．０ ５．１００ ３４％

９

崔志平 副总裁

１１．７ ３．９７８ ３４％

１０

朱耀毅 高级顾问

１３．０ ４．４２０ ３４％

１１

董志超 副总裁

１０．６ ３．６０４ ３４％

１２

邵颖 副总裁

８．１ ２．７５４ ３４％

１３

石加珏 副总裁

３．５ １．１９０ ３４％

１４

张冀湘 总裁助理

８．１ ２．７５４ ３４％

１５

周挺 品牌与公众传播部总经理兼新闻发言人

４．１ １．３９４ ３４％

１６

刘强

总裁高级助理、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１６．１ ５．４７４ ３４％

１７

邓杰

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

５．７ １．９３８ ３４％

１８

李显林 顾问

２５．９ ８．８０６ ３４％

１９

柳海良 顾问

２６．０ ８．８４０ ３４％

２０

范邦翰 顾问

２６．０ ８．８４０ ３４％

２１

李春 监事会主席

１５．３ ５．２０２ ３４％

２２

沈朝维 顾问

１２．３ ４．１８２ ３４％

２３

傅洁民 顾问

１６．０ ５．４４０ ３４％

２４

虞哲敏 顾问

６．３ ２．１４２ ３４％

总计

－ － ３７０．４ １２５．９３６ －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

A

股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

一

)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

A

股股票上市流通日

:2017

年

1

月

19

日

(

二

)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

A

股股票上市流通数量

:1,259,360

股

(

三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本公司董事、高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股票股利在解锁期内出售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限售规定

,

即作为本公司董事、高管的激励对

象每年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所有的本公司股份。

(

四

)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

,

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

单位

:

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境内上市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有限售条件

１０３

，

５１４

，

０６６ －１

，

２５９

，

３６０ １０２

，

２５４

，

７０６

无限售条件

１

，

９０７

，

７１３

，

９７９ ＋１

，

２５９

，

３６０ １

，

９０８

，

９７３

，

３３９

小计

２

，

０１１

，

２２８

，

０４５ ０ ２

，

０１１

，

２２８

，

０４５

境外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Ｈ

股）

４０３

，

２８４

，

０００ ０ ４０３

，

２８４

，

０００

合计

２

，

４１４

，

５１２

，

０４５ ０ ２

，

４１４

，

５１２

，

０４５

五、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审核后认为

,

本次解锁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规定以及第一期激励计划的规定

,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

,

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

,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经核查后认为

,

第一期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

A

股股票第三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

24

名第一期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相应限制性

A

股股票均满足第三期解锁条件

,

其所持有的总计

1,259,360

股限制性

A

股股票可申请解锁。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认为

,

本公司第一期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

A

股股票第三期解锁的条件已满足

,

且已

获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八、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第七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

A

股股票

第三期解锁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

涉限制性

A

股股票第三期解锁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17-012

债券代码:122136� � � �债券简称:11复星债

债券代码:136236� � � �债券简称:16复药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获药品临床试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况

近日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控股子公司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

以下简称“重庆医工院“

)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同意原料药卡非佐米的制剂进行临床试

验的批准。原料药卡非佐米和注射用卡非佐米以下合称“该新药”。

二、该新药的基本情况

1

、药物名称

:

卡非佐米

剂型

:

原料药

申请事项

:

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

:

原化学药品第

3.1

类

申请人

:

重庆医工院

受理号

:CXHL1502458

渝

批件号

:2016L10435

审批结论

:

同意本品制剂进行临床试验

2

、药物名称

:

注射用卡非佐米

剂型

:

注射剂

规格

:60mg

申请事项

:

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

:

原化学药品第

3.1

类

申请人

:

重庆医工院

受理号

:CXHL1502460

渝

批件号

:2016L10125

审批结论

:

同意本品进行临床试验

三、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2015

年

,

重庆医工院就该新药向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首次提交临床试验申请并获受理。

该新药为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

单位

(

以下简称“本集团”

)

自主研发的原

3.1

类化学药品

,

主要适用于治

疗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根据约定将受让注射用卡非佐米的临

床批件并开展后续临床研究。

2012

年

7

月

,

该新药首次获得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即美国

FDA)

批准在美国上市

,

用于治疗复发

或难治性骨髓瘤

,

具体包括

(1)

联合地塞米松或者来那度胺加地塞米松治疗曾接受一线到三线治疗的复发或

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

;(2)

单药治疗曾接受一线至多线治疗的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该新药于境外上

市剂型为注射用冻干粉针

,

规格为

60mg/

瓶。

截至本公告日

,

于中国境内

(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

尚无已上市的注射用卡非佐米。根据

IMS MIDASTM

资料

(

由

IMS Health

提供

,IMS Health

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

),2015

年注射用

卡非佐米于全球市场销售额约为

5.5

亿美元。

截至

2016

年

11

月

,

本集团现阶段就该新药已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约

1,290

万元。

四、风险提示

该新药临床研究虽预期良好

,

但根据国内外新药研发经验

,

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

,

例如

I

期、

II

期和

/

或

III

期

(

如适用

)

临床试验中均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

/

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根据中国相关新药研发的法规要求

,

该新药尚需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 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

过后方可上市。

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

,

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3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配偶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收盘后接到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

,

其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通过二

级市场以自有资金购入本公司股票

,

平均成交价格在每股

23.50

元左右。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本次股票购买背景及具体情况

2017

年

1

月

12

日从二级市场购买股票的人员为

:

董事、副总经理

:

曹治年及其配偶

监事

:

褚柯

;

李付强。

副总经理

:

苏党林

;

秦军及其配偶。

上述人员

2017

年

1

月

12

日股票购买具体情况如下

:

买入数量（股） 均价 金额（元）

曹治年及其配偶

４４６

，

５００ ２３．５０３ １０

，

４９４

，

２３８

褚柯

１８２

，

９００ ２３．５０１ ４

，

２９８

，

３３３

李付强

１０２

，

１００ ２３．４９５ ２

，

３９８

，

８４０

苏党林

７４

，

９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１

，

７６０

，

１５０

秦军及其配偶

１４０

，

４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３

，

２９９

，

４３８

合计

９４６

，

８００ ２２

，

２５０

，

９９８

上述人员购买公司股份

,

是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前景的信心

,

并

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关于董事、副总经理曹治年先生由于误操作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

根据曹治年先生提供的情况说明

,

在本次买入股票的操作过程中

,

由于分多笔买入

,

过程中出现操作失误

,

出现了一笔

6200

股的卖出并已成交。导致本次卖出的原因是操作失误

;

为了弥补失误

,

曹治年先生已主动向公

司上缴本次交易所获得收益

,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相关公

告。

三、本次股票购买前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化

本次购买前持股数量（股） 本次增加数量（股） 购买后持股数量（股）

曹治年

１

，

６４７

，

４００ １４２

，

６００ １

，

７９０

，

０００

褚柯

１

，

０９８

，

２６８ １８２

，

９００ １

，

２８１

，

１６８

李付强

１

，

６４７

，

４００ １０２

，

１００ １

，

７４９

，

５００

苏党林

１

，

６４７

，

４００ ７４

，

９００ １

，

７２２

，

３００

秦军

０ ６３

，

７００ ６３

，

７００

本次购买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业务指引》等规定。

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公司股票变动的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股份购买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四、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副总经理操作失误导致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副总经理曹治年先生于近日出现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情

形。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现就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

一、曹治年先生本次买卖公司股票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17

年

1

月

11

日

,

曹治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647,400

股

(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11,852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

0.16%,

曹治年先生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交易性质 交易数量（股） 成交价格（元

／

股） 金额（元）

曹治年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买入 集中竞价

１４８

，

８００ ２３．５０４ ３

，

４９７

，

３６８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 卖出 集中竞价

６

，

２００ ２３．５１０ １４５

，

７６２

上述交易完成后

,

曹治年先生持有

1,79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0.17%.

二、本次事件的过程和处理

根据曹治年先生提供的情况说明

,

在本次买入股票的操作过程中

,

由于分多笔买入

,

过程中出现操作失误

,

出现了一笔

6200

股的卖出并已成交。导致本次卖出的原因是操作失误

;

为了弥补失误

,

曹治年先生已主动向公

司上缴本次交易所获得收益

,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1

、根据《证券法》第

47

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1.9

条的规定

,

构成短线交易

,

公司董事会

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根据当日买入股份均价

,

及卖出

6200

股的均价差额计算

,

在不考虑交易佣金的情况下

,

曹治年先生在本次操作中获取收益为

37.2

元

,

已上缴至公司。

2

、曹治年先生已深刻认识到了因本次操作失误构成短线交易而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影响

,

向广大投资

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同时承诺

:

将自觉遵守《证券法》第

47

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

,

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

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

,

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

3

、公司董事会已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重申相关法律法

规

,

并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02� � �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2017—004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９８

，

２５４

，

２１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５１８６％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一）。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和股本的变动情况

１．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准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９１

号）文件。核准公司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

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

＞

的议案》，同意与控股股东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建工”）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协议》， 新疆建工出资不少于人民币

１

亿元认购西部建设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

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以及关于新疆建

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次发行无市场投资者参与询价，新疆建工依据已作出的认购承诺及签署的认购协议参与认购，总认

购股数为

４９

，

１２７

，

１０８

股。

３．

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限售期

为

３６

个月，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４

日，如遇节假日顺延。

４．

本次限售股发行完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

，

０３２

，

２３４

，

０５０

股。前述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变

更为

９８

，

２５４

，

２１６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新疆建工承诺：认购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２．

上述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３．

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

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９８

，

２５４

，

２１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５１８６％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１

名，不存在冻结和质押情况。

４．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限售股解禁

数量（股）

冻结股数

（股）

１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９８

，

２５４

，

２１６ ９８

，

２５４

，

２１６ ０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数 本次变动后

股数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８

，

２５４

，

２１６ ９．５１８６％ － ９８

，

２５４

，

２１６ ０ ０．００％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９８

，

２５４

，

２１６ ９．５１８６％ － ９８

，

２５４

，

２１６ ０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３３

，

９７９

，

８３４ ９０．４８１４％ ９８

，

２５４

，

２１６ － １

，

０３２

，

２３４

，

０５０ １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

，

０３２

，

２３４

，

０５０ １００％ － － １

，

０３２

，

２３４

，

０５０ １００％

五、独立财务股份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新疆建工履行了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中的限售承诺，本独立财务顾问对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３．

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４．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月13日

华润元大润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润元大润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润元大润鑫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３４１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华润元大润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润元大润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注：

－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

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除外。

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

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

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份额的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单笔

１０

元人民币，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

１０

元人民币。本基金

直销中心单笔申购最低金额可由基金管理人酌情调整。各销售机构接受申购申请的最低金额为单笔

１０

元人

民币，如果销售机构业务规则规定的最低单笔申购金额高于

１０

元人民币，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３．２

申购费率

投资人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本基金申购费率如下：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０％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３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３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３０％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

收取固定费用

每笔交易

１

，

０００

元

注：

－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持有期限（

Ｎ

） 申购费率 备注

注：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基金份额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

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本基金单笔赎回的最低份额为

１０

份基金份额。每个工作日投资人在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本基金份额余

额少于

１０

份时，若届时该账户同时有份额减少类业务（如赎回、转换转出等）被确认，则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

资人在该账户保留的本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８３

天

０．１０％

１８３

天

≤Ｎ ０．００％

注：

１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必要手

续后，对投资人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并进行公告。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

时收取。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

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１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

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转出

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不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为零。

２

）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

２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Ａ＝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Ｈ

）

＋Ｇ

］

／Ｅ

Ｆ＝Ｂ×Ｃ×Ｄ

Ｊ＝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Ｈ

）］

×Ｈ

其中，

Ａ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数量；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数量；

Ｃ

为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Ｅ

为转换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Ｇ

为转出基金份额对应的未支付收益，若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市场基金的，则

Ｇ＝０

；

Ｈ

为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

Ｈ＝０

；

Ｊ

为申购补差费。

本基金转出金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出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

支；转入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入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以及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２

）代销机构：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基金，包括华润元大医疗保健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６４６

）、华润元大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２７３

）、华润元大现金收

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００３２４

，

Ｂ

类

０００３２５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０００５２２

）、华润元大富时中国

Ａ５０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８３５

）、华润元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０１２１２

，

Ｃ

类

００１２１３

）、华润元大中创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基金代码：

００１７１３

）、华润元大现金通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０２８８３

，

Ｂ

类

００２８８４

）。投资者办理基

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

３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

同。

（

４

）当日的基金转换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结束时间前撤销，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

５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销售。

（

６

）基金转换价格以申请转换当日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

７

）基金转换遵循“份额转换”的原则，转换申请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

份，当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

份时，必须一次性申请转换。

（

８

）基金份额在转换后，持有时间将重新计算。

（

９

）当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视同基金赎回，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

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同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

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

１０

）当某笔转换业务导致投资者基金账户内余额小于转出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最低

持有份额”的相关条款规定时，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或降级。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１

）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２

）代销机构：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

）投资者可在本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本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

时间相同。

（

３

）通过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

为人民币

１０

元（含申购费）。如果代销机构业务规则规定的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下限高于人民币

１０

元，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各代销机构具体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理详情请见各代销机构业务规则，或咨

询其客服电话。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应

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介

上。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

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海证券报》的《华润元大润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到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查阅相关文件。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ｒｙｕａｎｔａ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１０００－

８９

）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3日

2017年 1月 13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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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9�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17-01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媒体报道简述

近日，公司关注到有关网络媒体刊载《一批制售药品违法 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登上黑榜》的文章，涉及

我公司内容如下：

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中药二厂有限公司生产的

1401003

批次

"

小儿咳喘灵颗粒

"

，经检验不

符合规定，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武汉大安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

果糖二酸钠注射液

"

经

检验不符合规定，为劣药。

二、澄清声明

为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获悉上述内容后，本公司对相 关情况进行了认真核实，现说明如下：

近日，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2016

年第

4

期（总第十一期）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开表，涉及公司

控股子公司相关事项如下：

1

、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中药二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药二厂）生产的

"1401003

批

次

"

小儿咳喘灵颗粒，经检验，性状不符合规定，为劣药。该事项已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发布了通告

,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6-87

）， 现由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具体执法，对重庆中药二厂处以罚没收入

49,772.03

元。

重庆中药二厂小儿咳喘灵颗粒

2014

年该批次产品（批号：

1401003

）价值为

18

万元，已全部召回并销毁。

该产品

2015

年销售收入为

133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度合并收入的

0.019%

，比例极小，不对公司经营活动构

成重大影响。

2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君阁）经营的武汉大安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

果糖二酸钠注射液

"

，经检验不符合规定，为劣药。

果糖二酸钠注射液为武汉大安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桐君阁仅为该产品的经销商。

经核实，桐君阁于

2016

年

1

月购进果糖二磷酸钠注射液（批号

21503181-1

，规格

10g:100ml

）

160

盒。

2016

年

6

月

13

日，经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到桐君阁仓库进行国家药品计划抽检，抽取该品种

138

盒。

2016

年

6

月

29

日，因医疗客户停止购进该品种，桐君阁已将剩余

22

盒退回。

2016

年

9

月，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因该产品检验出

"

游离磷酸盐

"

超标，不符合规定，对桐君阁仓库

进行了现场检查，供货方资质齐全有效，桐君阁库房温湿度管理符合规定；品种购销票据及出厂检验报告书

齐全，入库验收记录完整。

现该品种已无库存，该批次产品无销售收入，目前桐君阁已不再销售该产品。

桐君阁

2015

年经销武汉大安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

果糖二酸钠注射液

"

销售收入为

4.3

万元，占公司销售

收入比例极低，不对公司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

三、其他事项说明

前述报道所涉及的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郑重提醒广

大投资者，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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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确保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9

月

28

日刊载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70

）。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2016

年

10

月

11

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

"

）

签订《浦发银行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

"

财富班车

3

号

"

理

财产品，投资期限：

2016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

月

10

日，产品收益率：

2.45%/

年。

2016

年

10

月

11

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

"

）

签订《浦发银行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

"

财富班车

4

号

"

理

财产品，投资期限：

2016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7

年

4

月

10

日，产品收益率：

2.5%/

年。

2016

年

10

月

10

日，公司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丰支行（以下简称

"

长沙银行华丰支行

"

）签订《长沙

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8

亿元购买了

"

长沙银行公司客户结构性存款

2016

年

001

期

"

理财产品，投资期限：

2016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7

年

4

月

10

日，产品收益率：

2.9%/

年。

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刊载于 《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72

）。

二、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情况

公司使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在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购买的

"

财富班车

3

号

"

理财产品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到期，取得理财收益

303,521.46

元。截至本公告日，该笔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

50,303,521.46

元已全部转入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理财收益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

12

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前

12

个月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累计金额为

2.8

亿元，现已到期

收回

5,000

万元。目前，公司持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2.3

亿元。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月12日


